
汕高环审〔2017〕1号

关于汕头高新区奥星光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光纤光缆产品的测试及厂房配套项目建设环境影响报告的批复
汕头高新区奥星光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你司委托深圳市环新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光纤光缆产品的测试及厂房配套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汕头市环保技术中心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技术评估意见(汕环技评〔2016〕144号)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同意你司位于汕头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东路15号的光纤光缆产品的测试及厂房配套项目建设(项目备案名称:科研厂房)。建设项目包括厂房二层，首层主要用于光纤、光缆物理性能测试检测室及仓库，二层主要为光纤、光缆产品仓库及资料室等。本次光纤光缆产品的测试及厂房配套项目建设不涉及企业产能的变化，企业产能一旦扩大，应另行办理环保报批手续。
二、你司光纤光缆产品的测试及厂房配套项目建设,应按环保“三同时”制度，落实以下环境保护要求：（1）项目施工期间,应严格按照建筑施工环境管理的规定文明施工，尤其是中午和夜间时段应停止施工，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减少对周边民众生活产生影响。（2）项目生活污水应与原项目厂区生活污水一并经厂区三级化粪池（食堂污水先经隔油池）初步处理达标后，再通过市政排污管网汇入汕头市龙珠水质净化厂集中处理排放。总排口废水排放执行《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第二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三级标准。（3）建设单位应妥善对项目各噪声源配套必要有效的降噪设施，如减振垫、隔声罩、隔声门窗等，并加强扩建项目周围的绿化建设。项目边界噪声排放应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的要求。厂界边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4）项目营运过程，光纤性能、光缆产品进行物理性能测试过程产生的光纤、光缆不合格品,废次品应加以回收综合利用。 
三、项目建成后，应按有关规定和程序向我局申请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我局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生产或使用。
四、该项目涉及其他须许可的事项，取得许可后方可建设。
                             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环境保护局

                                      2017年1月4日
